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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与国家

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举行会议后一同会见传媒时的发言内容：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尊敬的邵局长，各位传媒朋友，早上好。首先我要表达

衷心感谢邵局长和国家旅游局各位官员对于今次我们举行的工作磋商会议的高

度重视。邵局长其实马不停蹄，昨天刚从长春赶回来，今天一早便跟我们举行工

作磋商会议，我再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 

 

  刚才邵局长已通报了工作磋商会议取得的几点共识，我不再重复。我非常同

意和感谢邵局长一再重申跟香港特区政府一同携手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须

做好把关、规范和执法的工作。循这方向，我们同意必须标、本兼治。遇到事务

发生必须实时处理，但事后处理不及做好避免事情发生的工作，所以必须要循着

完善法规、加强监管的方向去寻求治本治标的办法。 

 

  就国家宣布旅行社条例执法方方面面的工作，还有大力宣传香港旅游业界的

便览，会全力配合。有关提高旅客知情权方面，我们同意必须把「旅客须知」内

容广泛宣传。我们在香港亦会把「须知」内容上网，和不同渠道让我们的旅客清

楚知道有关信息。对于消费者，必须要提供完整资料，让他们在知情情况下作出

消费决定。 

 

  对于近期发生的一些对待旅客的事件，当然要切实处理。香港旅游业议会和

旅游事务专员办公室已作出多项措施，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

对于违规的旅行社，甚至未有尽他作为导游的道德、尽责、操守者，必须严正跟

进。 

 

  我们跟旅游业议会亦已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两个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一个是零

接待费问题，另一个是导游规管问题。刚才我们讨论了问题的方向，也跟国家旅

游局分享了一些思路。我想再次强调，专责小组的工作很高兴得到国家旅游局非

常支持的响应，会积极配合双方的工作，而且会在短时间开展工作层面的会议。 

 

  最后我想提两点，我们的工作目标是确保香港旅游业界时刻为旅客提供以诚

以礼的优质服务。我局与国家旅游局的共同目标，是促进两地旅游市场能以健康

及持续发展，有良好的营运模式。谢谢各位。 

 

记者: 特区政府对导游违规的态度? 会否立法规管制迫购物?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我们希望第一步要做到的，是旅客清楚知道参加的旅行

团在行程上有没有包括购物的项目，有的话是否有在行程中清楚交待。当来到香

港旅游时，导游必须要按行程带领旅客完成团队的各个项目。我们是有非常明确

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导游应该以专业的态度和以礼对待客人，有违规的情况我们

会非常严肃地处理。香港的导游是必须要考试的，而且牌照要每三年续牌，专责

小组亦会就导游的考核、入职管理和要求等作深入研究。我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已

表明政府的取态，就是我们不排除必要时会立法规管导游整个行业，但必须要待

专责小组研究后有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再考虑，然后作一个决定。 

 

记者: 局长就规管零接待费与内地交流，思路是怎样？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在今日会议上我们初步探讨了组团社和地接社能否在合

约方面规范化，即双方需签订合约清楚说明大家的责任和提供的服务应有规范，

甚至有谈论过是否应该交换合约的蓝本，我们会在专责小组跟进这事宜。 

 

记者: 鉴于过去发生的内地旅客被强迫购物事件，局长对旅客有什么建议？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关于强迫购物这个问题，我想表达两点香港政府和旅游

业议会的立场：第一强迫购物是绝对不容许的，而且是违反我们的规则，旅游业

议会有非常明确的规条规定旅行社和导游不能进行强迫购物；而且我们已经采取

必要的措施，确保我们有能力严格执行这些规条。谢谢。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星期六） 

香港时间１６时１６分 

 


